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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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上栗县重大疾病医疗补充保险
（政府群众救助保险）采购项目

	数量
	1年

	总预算
	198万元

	服务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一年一签，服务期三年）

	服务地点
	萍乡市上栗县单位指定

	备注
	业主单位与中标供应商签订三年服务合同书，自2026年度起至2028年度止；合同一年一签，确定每一年度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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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需求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范化解群众因病致贫返贫风险，进一步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待遇水平，上栗县聚焦群众医疗费用负担过重引发的贫困隐患，着力构建重大疾病帮扶长效机制，切实减轻群众就医经济压力，特制定本次招标方案方案。
1、拟计划保障对象及筹资标准：拟计划保障发生重大疾病导致家庭困难的人群。总体按上栗县人口5%左右的比例框定保障人数，合计19800人，人均100元/人，预算资金1980000元；由县政府全额出资，预算资金合计1980000元。
2、保险责任：
①由于罹患疾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对象，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付部分，按照自付费用21358元设置预警线，达到预警线以上纳入监测范围，经查勘认定家庭生活困难且符合条件的，自付费用扣除21358元起付线，按照50%比例进行报销，每人每年最高限额10万元。购买器官、组织等费用不纳入补偿范围。

（二）商务条件
1.服务地点:萍乡市上栗县
2.服务时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一年一签，服务期三年）
3.履约保证金:无。
4.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并收到全部保单后，采购人一次性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全额合同款。
5.合同签订: 业主单位与中标供应商签订三年服务合同书，自2026年度起至2028年度止；合同一年一签，确定每一年度相关条款。
6.中标公司应一次性支付三年代理费，除采购人有其他要求外，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第6章 [bookmark: _Toc505955294]评审标准

一、符合性审查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响应文件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1）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提交的响应文件未正常打开；
（2）未提交报价一览表、分项报价表、报价一览明细表中应列出分项报价；
（3）未提供磋商保证金或金额不足，磋商保证金形式不符合磋商文件要求的；
（4）未按磋商文件“第四章 响应文件格式”的规定提供资格、资信证明文件的；
（5）未按磋商文件要求签字、签章的，或签字（签章）人无法定代表人有效委托的；
（6）磋商文件规定为国产产品，提供进口产品参加磋商的；
（7）磋商有效期响应不足的；
（8）技术文件技术规格中的响应与事实不符或虚假响应的；
（9）超过了采购项目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10）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响应无效条款。



废标情形
在磋商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终止采购活动：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磋商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2家的，磋商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行，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1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磋商采购活动；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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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评审方法和标准，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符合性审查合格且提交了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
（一）价格评分（10分）
	评审内容
	分值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磋商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磋商报价）×10分
	10 分



（二）技术评审（50分）
	评分点
	评审内容
	总分值

	符合性审查
	必须全部满足磋商文件“第五章　采购需求表及采购要求”中“二、采购要求”内“服务要求”中全部要求，任意一条不满足作无效响应处理。
评审依据：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响应偏离说明表

	项目整
体实施
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出详细的实施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①保障责任②赔付标准③理赔流程。每提供一项内容完整可行无缺陷得6分，对存在缺陷每处扣2分（缺陷包括但不限于：方案内容非针对本项目或存在偏差或过于简单或存在无关的内容或方案内容有缺失或不满足要求或无法实施或逻辑混乱或套用其他项目方案或内容前后矛盾等情形中的任意一种情形)，满分18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方案，未提供不得分。
	18分

	基层服
务体系
建设
	1、投标人有经相关部门批准的两个及以上县区级支公司的得5分，未设立县区级支公司机构的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投标人县区级支公司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以及保险许可证,未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有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支公司营销服务部机构，提供一个支公司营销服务部机构的得2.5分，未设立支公司营销服务部机构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评审依据：提供投标人县区级支公司营销服务部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以及保险许可证，未提供不得分。
	15分

	满足案
件调查
  的服务       团队
	投标人提供服务团队员工名单（员工必须为常驻的专职服务人员），并承诺该名单员工是在项目域内工作，每提供1人得1分，最高得7分，未提供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提供①2026年从事中继政府群众救助保险人员员工花名册②劳动合同③开标前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未提供不得分。
	7分

	
服务查勘车辆
	投标人（含下辖分支机构）配备自有专用调查交通工具,每提供1台查勘车得1分，本项最高得10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含下辖分支机构）提供自有查勘车行驶证复印件和查勘车实物照片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10分



（三）商务评审（40分）
	评分点
	评审内容
	分值

	符合性审查
	必须全部满足磋商文件“第五章　采购需求表及采购要求”中“二、采购要求”内“商务条件”全部要求，任意一条不满足作无效响应处理。
评审依据：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商务响应偏离说明表

	类似项目
经营经验
	投标人（含下辖分支机构）近3年（2023-2025年）内承办过类似项目的,每提供一个得2分，未开展不得分。本项最高得8分。
评审依据：提供投标人（含下辖分支机构）与相关部门签订的项目合同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8分

	合规
经营
	投标人在项目所属地市(县、区)两级分级机构2023年1月1日至本项目开
标当月前未受到金融监管机构行政处罚得7分，受到处罚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承诺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西监管局网站查询结
果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少提供不得分。
	7分

	投标人总公司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保险机构总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20%（含）-230%的得10分；
210%（含）-220%的得8分；
200%（含）-210%的得6分；
190%（含）-200%的得4分； 
180%（含）-190%的得2分，  
低于180%不得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须提供2025年第三季度总公司披露的偿付能力报告原件扫描件或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方披露的核心偿付能力状况表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10分

	服务
承诺
	1.承诺接到理赔材料后及时响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走访调查并形成相关现场调查问询报告的得6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自行提供服务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2.承诺案件开辟绿色理赔通道简化理赔流程并缩短赔付时间的得6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自行提供服务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3.承诺理赔材料齐全情况下10个工作日内结案的得3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自行提供服务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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